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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一、 预案制定依据：

1. 本预案依据国家法律和省市相关法规制定。

2.相关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

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关

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

知》、《山东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青岛市放射源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二、 应急原则：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分级响应，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

三、 适用范围：

一旦发生放射性物质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物质、射线装

置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或人员受到意外照射或超剂量照射事件，启动

本预案。

四、事故应急的基本任务：

1、迅速控制事态，并对事故现场进行初步排查和检测，确定事

故的危害区域、危害性质及危害程度。

2、立即组织抢救受害人员，组织撤离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危

害区域的其他人员。

3、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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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除危害后果，做好现场恢复。

5、查清事故原因，评估危害程度。

五、放射源应急事故领导小组及任务分工：

1、设组长、副组长，组员为事件具体负责人若干。

2、组长：唐立岷副院长；

市南院区副组长：孔心涓、徐子森、秦彦文；

市南院区组员：徐文坚、王叙馥、尚庆军、王鹏、綦俊辉

崂山院区副组长：陶昊、樊宽章、郭顺南

崂山院区组员：张传玉、王振光、刘希光、刘伟丽

黄岛院区副组长：牛珉、刘士龙、邵泽浩

黄岛院区组员：刘吉华、胡效坤、赵猛

市北院区副组长：蔡霞、辛明、杨志坚

市北院区组员：周启鸿

医疗救治组构成科室：各院区内分泌科、呼吸科、ICU、肾病科、

血液科。

3、组长为医院放射源应急事故总负责人；副组长具体负责事故

现场处理、人员救治、协调院内各科室、通报上级主管部门；设备的

调用、购置、协助事故处理；放射源出现应急事故时现场保护、与公

安部门协调追源等。组员负责日常监督，指导放射源的日常使用、日

常维护，监测现场维护，环境评估等。参与抢救的科室主要为辐射损

伤救治主要相关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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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涉及放射源情况介绍：

本预案主要涉及核医学科、PET-CT、放射治疗、放射诊断相关放

射源和射线装置。

本预案涉及放射源为 III-IV 类密封放射源（铱 192、锶 90）及

非密封源。其中，密封源活度最大 10Ci，不产生三废污染，装卸载

均需要专业人员利用专业工具和储源设备存放运输；专人负责使用、

维护、监测及管理；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监测或个人剂量报警仪；

非工作时间有防盗装置保证安全；环境评估满足国家标准。

七、 通报制度：

1、一旦发现放射源和辐射设备处于辐射事故应急状态，医疗服

务现场负责人应立即将情况报告科室负责人，以便科室主任根据具体

情况做出判断，启动应急响应并向医政部、医学设备部、安保部报告，

上述职能部门第一时间分别向分管院长、上级主管部门卫生监督机构、

环保、公安部门报告，请予协助并按程序逐级上报。

2、如果事态特别紧急，现场负责人有权主动承担应急响应和临

时指挥控制缓解的责任，第一时间避免危害扩大化，然后尽早通报相

关职能科室。隐瞒不报延误的当事人，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八、事故处理程序：

发生辐射事故后，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报告科室负责人，科室负责

人应立即响应，采取封锁现场、隔离人员等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化。根

据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技能，趋利避害，积极组织现场人员抢救。

迅速报告医政部、医学设备部、安保部及应急小组成员。上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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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分别报告分管院长并迅速到场，核实事故情况，按照分工对现场辐

射剂量进行检测、排查事故原因，估算受照剂量，判断事故级别、污

染范围并控制事态、封锁、保护现场，提出控制措施和方案。各职能

部门分别向对应的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报告。

九、 人员救治：

发生辐射事故后，现场工作人员初步确定事故范围后，应首先组

织在场可能受照人员迅速撤离辐射现场至安全区域，同时作好人员登

记，应急小组到场后立即安排可能遭受辐射的人员接受医学检查。预

计遭受严重超剂量辐射的人员，及时通报职业病防治部门，并根据需

要转至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受照人员检查治疗档案留存。

十、设备调用：

应急事故发生时，由设备处负责紧急调集所需物品及设备维修人

员到场协助修复设备，必要时通知厂家到场。

十一、事故应急终止：

符合下列条件事故应急终止：

1、辐射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2、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3、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找出事故发生的原因，写出记录，上报院

领导小组，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出现。定期进行事故应急演练，对演

练效果作出评价，提交演练报告，详细说明演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列出不符合项，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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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应急电话：

安保部：82911110

医学设备部放射防护与计量管理办公室：82911857、82912553

医务处：82911827、82911839

行政总值班：82911111、82911814

急诊室：82911201

ICU：82912220

青岛市环保局：82899906

青岛市公安局：110

青岛市卫生监督局：80776633

附：

成员联系电话

人员 职务及科室 联系方式 备注

唐立岷 副院长 82911618
孔心涓 医务部 18661809571

徐子森
医学设备部放射防护与计

量管理办公室主任

18661808986

秦彦文 安保部 18661796073
徐文坚 放射科主任 18661809725
王叙馥 核医学科主任 17853299066
尚庆军 肿瘤放疗部 18661807701
王鹏 医学工程科 17853299005
綦俊辉 医学工程科 13505421256
陶昊 崂山院区业务部 18661805721
樊宽章 医学工程科 15753239168
郭顺南 安保部 1396963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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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玉 崂山院区放射科 18661805966
王振光 崂山院区 PET/CT 18661805969
刘希光 肿瘤科主任 17853298058
刘伟丽 崂山院区介入手术室 18661800557
牛珉 黄岛院区业务部 18661805001
刘士龙 医学工程科 17853292083
邵泽浩 黄岛院区综合部 18661806886
刘吉华 黄岛院区放射科 18661809236
胡效坤 血管介入科 18661801166
赵猛 黄岛院区介入手术室 17853296332
蔡霞 市北院区管理部 15966906537
辛明 医学工程科 18661803086
杨志坚 安保部 18661803887
周启鸿 市北院区放射科 18661803123

各院区医疗救治组：

于文成 呼吸内科（市南） 18661807201
王颜刚 内分泌科（市南） 18661807293
李连弟 ICU（市南） 18661802339
徐岩 肾病科（市南） 18661806667
赵春亭 血液科（市南） 18661809633
程兆忠 呼吸内分泌（崂山） 18661805775
山峰 ICU（崂山） 18661805599
李承乾 内分泌（黄岛） 18661806523
王红梅 呼吸内科（黄岛） 18661807093
邢金燕 ICU（黄岛） 13553014896
邢广群 肾病科（黄岛） 18661802178
张雪娟 综合内科（市北） 1866180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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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年度评估报告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018 年度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评估报告

一、基本情况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始建于 1898 年，是山东省东部地区唯一

的一所省属综合性教学医院。总建筑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2018

年开放床位 3700 余张，职工 6000 余人。我院辐射安全许可证号

为鲁环辐证【02048】，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 III 类、V 类放射源，

II 类、III 类射线装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有效期

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市南院区（江苏路 16 号）、崂山院区（海

尔路 59 号）、市北院区（嘉兴路 7 号）共有 II 类、III 类射线装置

76 台。（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台账请见附件一）

二、辐射管理自查情况

（一）辐射安全防护制度及措施的制定与落实情况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

例》、《山东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青岛市放射源安全管理暂行

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防止辐射事故的发生，确保医院工作人

员及就诊病人的安全，我院较早的开展了射线装置规范化管理工

作。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规范了一系列操作规程，采取了切

实可行的管理手段，确保辐射工作安全开展。

医院专门成立了放射防护安全管理委员会，唐立岷任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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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医学设备部为职能主管部门，放射科、

肿瘤科、核医学科与介入放射科为主要执行科室，全面开展了放

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规范化管理工作。为进一步深化医院规范

化管理，医院组织职能部门制定了相关的检查及考核制度，以保

证相关科室规范化工作有效实施，并作为医院对相关科室年终考

核的重要依据。

医院将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及其质量控制纳入医院《青

岛大学附属医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

应机制，并组织实施针对辐射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医院应

对辐射事件的快速反应与处置能力，确保环境安全，避免造成严

重的辐射事故。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

护部令第 3 号)的要求，我院制定了较为全面的安全和辐射防护

管理制度。包括：《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安

全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安全保卫制度》，《维修保障

制度》，《辐射防护制度》，《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患者和受

检者安全防护制度》，《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辐射安全

防护自行检查和评估制度》，《医院辐射监测计划》，《培训计划》

等。

（二）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的运行与维护情况

医院配备了射线监测报警仪，对工作环境中射线剂量进行实

时监控。若剂量超标则随时报警，利于工作人员根据紧急事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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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预案果断采取措施，避免射线的进一步危害，保障环境安全。

所有放射治疗设备均安装在符合国家辐射防护标准的机房内。采

用门机联锁装置，当门完全关闭时才可出线治疗。配备有紧急停

止开关，在紧急突发情况下可迅速停止治疗设备的运转。治疗室

外设置有明显的电离辐射标志和“当心电离辐射”字样。配备了

工作指示等及警报装置，防止人员误入工作区。

设备每次使用后进行登记，我院相关科室定期有科主任牵头

进行日常安全检查和设备使用登记检查等。并与具有专业维护与

维修资质的有实力的厂家、公司签订的设备维护保养与维修协议，

定期进行设备维护，保障了设备的安全运行。辐射环境监测仪器、

辐射安全与防护器材台帐请见附件二。《工作场所辐射环境监测

报告》请见附件三。

（三）辐射工作行政审批和备案情况

我院 2013 年委托省监测中心对我院部分项目进行验收监测，

2014 年 2 月出具了验收报告，提出加速器门射线超标、核医学

衰变池未使用、核医学地面表面污染超标、人员没有达到 100%

培训等问题，省环保厅要求整改完毕后验收。

我院积极进行整改，加速器门已于 2016 年初改造完成、核

医学科原有衰变池已进行疏通、核医学科地面采取更换地垫等措

施控制表面污染，经申请，省监测中心 8月来我院复测了加速器

和核医学科地面，均已达标，8 月 23 日收到复测报告。9 月将验

收申请材料一并寄往省环保厅辐射处。剩余未验收监测的设备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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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经招标已于 2017年 11月委托山东华标检测评价有限公司进行

验收监测。省环保厅同意待验收报告出具后与上一批一并验收。

因政策调整，已委托第三方华标公司对以上设备全部进行验

收。目前华表公司验收报告已完成，等待华标公司组织专家对以

上所有设备进行验收。

因新增部分场所，我院于 2017 年 9 月申请重新申领的辐射

安全许可证，2018 年 10 月收到省环保厅下发的新证，但台账需

要到市环保局打印，因省厅尚未审核完系统中的设备场所和台账

明细，因此需要等待省厅添加完工作场所后，方能打印。

（四）辐射工作人员接受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情况

我院共有辐射工作人员 372 人，目前有 226 人持有辐射安全

防护培训合格证，有 146 人计划分批次参加培训，由于到济南参

加培训周期较长，培训名额有限，因此完成全员培训的周期较长。

同时我们也积极与省环境学会、省城建学院联系，尽可能安排到

青岛培训。此外，我院积极组织内部培训，要求辐射相关科室利

用每月第一次科务会时间进行辐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操

作规程等内容的学习，增强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守法意识。

（五）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情况。

我院为每位放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检测周期为

90 天。个人剂量监测情况一人一档。如有剂量超标人员，由本

人分析并写明原因，所在科室主任签字确认并跟踪处置。《辐射

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报告》请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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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辐射事故应急演练情况

我院于 2018 年 6 月 1日、2018 年 6 月 4 日分别在肿瘤放疗

部后装机房、核医学科敷贴器室举行了放射源盗窃事件应急演练。

有完善的计划、脚本及总结。2018 年辐射事故演练总结请见附

件五。

（七）辐射事故(事件)及应急处理情况：无

（八）年度内存在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在 2018 年环保部门对我院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我院已积

极整改，如加强核医学科日常监管和清洁；完善警示标识；警示

灯检修等。仍存在的问题有：

1、辐射防护培训。

我院共有辐射工作人员 372 人，目前有 226 人持有辐射安全

防护培训合格证，有 146 人计划分批次参加培训，由于我院放射

工作人员数量快速增长，且到济南参加培训周期较长，培训名额

有限，因此完成全员培训的周期较长。同时我们也积极与省环境

学会、省城建学院联系，尽可能安排到青岛培训。此外，我院积

极组织内部培训，要求辐射相关科室利用每月第一次科务会时间

进行辐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内容的学习，增

强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守法意识。

2、验收问题

我院 2013 年委托省监测中心对我院部分项目进行验收监测，

2014 年 2 月出具了验收报告，提出加速器门射线超标、核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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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变池未使用、核医学地面表面污染超标、人员没有达到 100%

培训等问题，省环保厅要求整改完毕后验收。

我院积极进行整改，加速器门已于 2016 年初改造完成、核

医学科原有衰变池已进行疏通、核医学科地面采取更换地垫等措

施控制表面污染，经申请，省监测中心 8月来我院复测了加速器

和核医学科地面，均已达标，8 月 23 日收到复测报告。9 月将验

收申请材料一并寄往省环保厅辐射处。剩余未验收监测的设备医

院经招标已于 2017年 11月委托山东华标检测评价有限公司进行

验收监测。省环保厅同意待验收报告出具后与上一批一并验收。

因政策调整，已委托第三方华标公司对以上设备全部进行验

收。目前华表公司验收报告已完成，近期等待华标公司组织专家

对以上所有设备进行验收。

（九）辐射档案及全国核技术利用网上申报系统信息

因新增部分场所，我院于 2017 年 9 月申请重新申领的辐射

安全许可证，2018 年 10 月收到省环保厅下发的新证，信息均已

录入系统，射线装置台账因省厅尚未审核完系统中的设备场所和

台账明细，因此需要等待省厅添加工作场所。

三、下一步打算和辐射安全管理工作意见、建议

下一步，我们会不断加强学习和管理力度，将现行的放射性

同位素及射线装置管理工作经验加以积累，找出不足并积极整改，

配合好环保部门，做好医院的环保工作。在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

装置管理规范化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方法，不断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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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完善，不断提高我院射线装置的管理水平。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年度

评估报告基本信息表
单位名称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 16 号
使用地址 市南区江苏路 16 号、海尔路 59 号、嘉兴路 7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新生 联系电话 0532-82911803

联系人及所在部门 徐子森 手机
1866180898

6
办公电话 82912553

工作场所

名 称 地 址 负责人
核医学科门诊 江苏路同位素楼 王叙馥
核医学科病房 江苏路核医学科病房 王叙馥

放射科 江苏路影像楼 徐文坚
介入手术室 江苏路第一住院部 付军桦

肿瘤科放疗科 江苏路第二住院部 赵园园
急诊导管室 江苏路急诊导管室 张智容
查体中心 江苏路查体中心 王燕
放射科 海尔路放射科 张传玉

介入手术室 海尔路介入手术室 王松
PETCT 中心 海尔路 PETCT 中心 王振光
乳腺中心 海尔路乳腺中心 林青
放射科 嘉兴路放射科 周启鸿

贮存场所
有/无 地 址 负责人
有 江苏路 16 号核医学科 王叙馥

许可证编号 鲁环辐证[ 02048] 许可证条件
种类和范围 使用 III 类、V类放射源，II 类、III 类射线装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发证日期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有效期 2023 年 8 月 16 日

辐射工作
人员情况

辐射工作
人员总数

有环保培
训证人数

其他辐射防护培训
部门名称及有证人数 内部

培训

次数

372 226
有无
记录

放射源
（枚）

各类总数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豁免源 闲置源
年实际转入数 2
年实际转出数 1
单位自用源数 0
库存源数 0

目前总源数 1 5
年转让审批批号、时间、已完

成转让活动是否备案
是

非密封放
射性同位素

核素名称 99mTc 131I 89Sr 32P 125I
18F-F
DG

场所等级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年销售、使用量
4.625
E+12

5.85E
+12Bq

7.4E+
9Bq

1.85E
+10Bq

1.065
E+12B
q

9.62E
+12

年转让审批批号、时间、已完
成转让活动是否备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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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装置
（台）

各类总数 Ⅰ类 Ⅱ类 Ⅲ类
许可销售、使用量
年生产、销售量
现有装置数量 76 13 63

有无
应急预案

有
演练次数 有无演练记录 演练时间

2 有
2018 年 6 月 1 日、2018 年 6 月 4

日

监测设备
个人剂量报警仪（台） 巡测仪（台） 个人剂量计（块）

3 6 372

监管情况
有无建立辐射监测登记 有无建立使用登记

有 有
备注

*含密封放射源装置只统计所含放射源数量，不统计在射线装置总台数里面。
*如表格内容不够，可以另附。

附件一：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台账

附件二：辐射环境监测仪器、辐射安全与防护器材台帐

附件三：《工作场所辐射环境监测报告》

附件四：《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附件五：2018 年辐射事故演练总结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018 年 12 月 18 日

（联系人：徐子森、联系电话：1866180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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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设备操作规程

核素治疗操作常规

131I 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 适应证 】

1. 一般适应证

（1） 甲状腺呈中度弥漫性肿大，中度功能亢进，年龄在 25 岁以上者。

（2） 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效果不佳，过敏或治疗后复发者。

（3）手术禁忌，不愿手术或术后复发者。

（4）131I 有效半衰期 3 天者。

2. 相对适应证

（1）年龄小于 25 岁。

（2）结节性甲状腺肿。

（3）伴有白细胞或血小板减少。

（4）合并心脏病或肝病者。

（5）131I 有效半衰期3 天者。

【 禁忌证 】

1. 甲状腺极度肿大并有压迫症状者。

2. 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3. 肾功能不全。

4. 伴近期心肌梗塞。

【治疗方法】

1. 治疗前准备

（1）常规进行甲状腺摄取 131I 率及有效半衰期测定。

（2）常规体格检查，并检验血、尿常规、肝功能、ECG、血清 T3、T4、FT3、FT4、TSH、

TGA、TMA 及甲状腺 ECT 检查。

（3）重度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者可先用抗甲状腺药物控制，缓解症状。

（4）书写病历，做好治疗计划和记录。

（5）向病人介绍 131I 治疗的有关事项：

1) 病人应如实陈述家庭地址、居住条件和周围环境情况。

2) 说明 131I 疗效，可能出现的治疗反应和并发症，自愿接受核素治疗并签字。

3) 服药后即刻返回家休息，并一周内不得进入公共场所；在家时不应与婴幼儿亲

密接触。

4) 病人的排泄物必须在卫生间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入下水道排出。

5) 服药后症状明显加重者应立即返医院就诊处理。

6) 病人应按规定时间到医院复诊、随访和进行各种检查。

7）按甲状腺摄 131I 率测定要求，停止使用影响甲状腺摄 131I 功能的药物。

2．治疗剂量计算：

（1）治疗剂量公式：对弥漫性甲状腺肿大，有效半衰期在 5 天左右的甲亢患者，采用

按每克甲状腺组织实际摄取 2.6～3.7MBq（70～100µCi）131I 量，用以下公式计算：

甲状腺重量（g）×计划量（MBq 或µCi/g 甲状腺）

服 131I 总量（MBq 或µCi）=

甲状腺最高摄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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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剂量修正：在实际应用中根据病员的个体差异予以适当的修正。

1) 增加剂量应考虑的因素：

1 甲状腺较大且质地较硬者。

2 结节性甲状腺肿。

3 年老，病程长，长期内科药物治疗效果不佳者。

4 第 1 次 131I 治疗后疗效不明显者。

5 有效半衰期短。

2) 减少剂量应考虑的因素：

1 病程短 ，年轻，甲状腺重量小于 30 克。

2 未经任何方式治疗或手术后复发者。

3 第 1次 131I 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但未痊愈者。

3. 给药(131I)方法：

一般患者采用一次口服法；有合并症者采用分次给药法，首剂给予 1/2～2/3 总量，间

隔 4～7 日后给完余量。

4．重复 131I 治疗指征和剂量：

（1）第 1 疗程 131I 治疗 6 个月后确认无效或病情加重者，第 2 疗程药量可适当增加。

（2）第 1 疗程 131I 治疗后症状好转，但未愈者，宜先行抗甲状腺药物配合治疗。若必

须采用 131I 治疗时，131I 的剂量应当为第 2 疗程的 1/3～1/2。

（3）若经 3 个疗程 131I 治疗无效者，应放弃 131I 治疗。

5．服 131I 后注意事项：

（1）空腹口服 131I 后 2h 方可进食。

（2）嘱病人注意休息，防止感染和避免精神刺激，以免病情加重,诱发甲亢危象。

（3）服 131I 后 2 周内禁用碘剂、溴剂。对甲亢病情重者，在口服 131I 3 天后可用抗

甲状腺药物减轻症状。

【 治疗反应及处理 】

1．早期反应：

（1）少数病员可在服 131I 后一周内出现乏力、食欲差、恶心、皮肤搔痒及甲状腺局部

肿痛和压迫感等轻微反应。一般无须特殊处理 ，数天内可自行消失，对症状稍重者也可给

予适当对症处理。

（2）个别甲亢病情过于严重或服 131I 后并发感染的患者可能诱发甲亢危象，一旦出现，

应请内科医师会诊，按治疗甲亢危象的常规方法处理。

2．晚期反应（甲状腺机能减低）：

（1）早发甲状腺机能减低： 如若仅有 TSH 等生化指标而无甲状腺机能减低症状及体征

者则无须处理，若有甲状腺机能减低症状及体征，则可给予甲状腺片调整。

（2）永久性甲状腺机能减低：长期进行甲状腺片替代治疗 。

131I 治疗功能自主性甲状腺腺瘤

【 适应证 】

1. 甲状腺抑制试验显像 正常甲状腺完全不显影者。

2. 有手术禁忌证或拒绝手术者。

【 相对禁忌证 】

1. “热结节”外正常甲状腺组织未完全被抑制者。

2. 瘤体过大，尤其是“热结节”中有放射性缺损区（腺瘤囊性变、出血）。

【 操作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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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疗前准备：

（1）在治疗前必需做甲状腺抑制显像，以鉴别是否为单叶甲状腺肿。

（2）其他事项 与 131I 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相同。

2. 治疗剂量：

根据瘤体大小 1 次可口服 131I 15～20mCi（555～740 MBq）或更多，辐射吸收剂量达

200～300Gy（20000～30000rad）/瘤体组织。

【 注意事项 】

同 131I 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核素安全操作规程：

1.工作人员在操作放射性核素前，必须熟悉操作技术,必要时先进行空白预试验，以确保安

全。

2.凡开瓶分装或从事可能产生气溶胶的操作，必须在通风柜内进行。

3.放射性工作面必须保持光滑，除去放射性沾污。

4.放射性核素容器必须有鲜明标志，标签表明核素名称、活度及日期。

5.放射性废物专用容器保存，专人管理。

6.严格执行放射性核素保管、使用制度。

7.进行放射性开放型操作，应穿戴好工作服、工作帽、工作鞋、口罩、手套。

8.严禁在放射性场所进食、吸烟及存放食物。

9.工作完毕，必须认真清理放射性废物及个人放射性清洗，去沾污后方可离开。

10.高放射性操作后，必须对工作台面沾污情况进行监测，以便及时发现沾污，做好清除沾

污的工作及记录。



附件九 监测方案与培训计划

放射治疗质量保证大纲及质量控制监测计划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贯穿于肿瘤放疗的整个医疗流程环节，从机房规划

建设、设备配套引进调试验收、人员培训、临床工作开展、系统管理、规

程制定落实等，没有质量控制保证措施，就不会有安全的放射治疗。下面

分别从如下 4 个方面分别对肿瘤放疗的质量控制保证作出规范：

一、设备做预控评、验收，并每年检测

设备机房规划选址建设前，首先需要专业机构对可能建设场所、环境

布局和引进设备进行预评，只有评估合格才能计划建设和引进设备；设备

安装过程每一个环节需要对可能影响其精度的各项指标跟踪测定，及时修

正；设备安装落座后需要专业机构对其辐射环境和精度进行测试，达标通

过后方能用于临床！且每年接受上级主管检测机构检查。

二、巡检仪等计量器具每年检测

确保配备基本的环境检测用巡测仪和高能射线计量检测的计量仪及

配套各种质量控制仪器，用于绝对计量检测的设备应该每年送国家指定一

二级实验室进行校准，确保患者放疗各挡射线各项参数符合行业规范标准。

三、人员持证上岗、培训等

医院必须同时具备《放射诊疗许可证》和《辐射安全许可证》才能进

行肿瘤放射治疗工作；肿瘤放疗所需各类医、护、技、物人员均需岗前培

训合格，熟悉各项操作规程，拿到上岗证件，定期参加环保局和卫生系统

专业培训才可进行相关操作；定期进行健康查体和个人计量检测，完善放

射人员健康档案。及时根据工作量，完善人员配置，确保定摆位质量和尽

量减少个人受量。

四、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安全保障措施

按照专业所制定的规程制度规范进行临床放射治疗各项操作，确保每

日治疗前的设备维修和物理计量检测，确保每周每月每年必须完善的各项

检测落到实处并有详细记录。临床实际放疗过程，需要严格监察每位患者

诊疗过程变化，并如实记录在案，确保每位患者完善治疗记录确保计划安

全执行。



附件十 相关制度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辐射安全保卫制度

为确保医院辐射设备及放射性同位素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

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有关

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1、 辐射安全管理工作由法人王新生为第一责任人，并应指定徐子森负

责各科室辐射设备的安全管理工作。

2、 辐射设备机房必须达到安全防护标准，警示标示醒目。工作人员应

妥善保管科室大门及房门钥匙，防止丢失；一旦不慎丢失，应及时

报告，并作紧急处理。

3、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作好辐射防护工作，根据医院辐射事故应急预

案，采取有效措施防治辐射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报告

有关领导和上级部门。

4、 放射性同位素采用双人双锁管理，严格使用制度及操作规程，并由

专人负责妥善保管，不得遗失。

5、 工作人员下班前必须检查仪器、水、电及关窗锁门。全科人员应熟

知电源开关的位置。灭火器置于醒目地点，工作人员应熟练掌握灭

火器的使用方法。严禁在科室内使用电炉等，消除安全隐患。

6、 提高警惕，确保安全，发生重大事故应及时向领导汇报。

7、 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应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放射源台帐管理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为了加强我单位的放射源管理，避免辐射事故的

发生，特制订本制度。

1.台帐管理人员必须认真填写放射源的基本技术参数和状态。建立一

一对应的放射源明细台帐。

2.放射装置台帐应做到一源一卡，技术参数准确无误，不能私自涂改，

划改参数，做到物帐相符。

3.放射源从订货、接受、运输、存放必须有专人负责，并做好放射源

档案，做好记录。

4.放射源出入、拆卸、安装，必须经公司主管领导批准，并做好记录。

5.放射装置的大中小维修，都能在台帐上显示，做到有据可查。

6.放射装置的定期检定工作由台帐管理人员提前报告送检，检定报告

也应按时归档。

7.台帐管理人员应定期核对台帐，使每台设备检修维护记录都能与台

帐相符合。

8.台帐不允许私自外借，如果外借必须经主管领导同意办理登记手续，

因私自外借，使台帐资料丢失的，须追究台帐管理人员的责任。造成严重

后果的，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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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保障制度及工作人员

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为系统地保证医疗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帮助科室医疗工作顺利开展，

特根据设备日常维修和保障工作制定此制度。

一、医疗设备维修由医学工程科在科主任的领导下完成。医学工程科

以科室满意为核心，以质量第一，安全及时，高效低耗为原则，保证医疗

设备安全可靠地为科室服务，满足医疗工作的需要。

二、各专业组维修人员，需根据医学工程科制定的医疗设备故障响应

和应急制度，保证医疗设备维修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各专业组维修人员，需根据医学工程科制定的各种、各类医疗设

备维护、保养制度和规程，定期对片区内的医疗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四、各专业组维修人员对医疗设备所做的维修，维护和保养工作要作

好记录，并认真填写相应的工作表单。

五、建立长久有效的医疗设备巡检机制，各专业组维修人员进行全院

设备完好巡检和安全巡检等巡检工作，并填写相应巡检工作单，同时在所

巡检设备上面张贴巡检标签。

六、片区维修人员应对重点大型设备的机房环境定期巡检，确保该类

设备周围环境符合相应标准，干燥通风，消防通道畅通，无障碍物，消防

设备齐全，消除各类隐患，配套设施始终满足设备要求。责任维修人员要

将大型设备机房环境巡检认真填写在工作单中。

七、医疗设备如需购买保修，各专业组须会同设备使用科室在每年底

对下一年度拟购买保修的医疗设备进行认真的评估、分析，并填写《医疗

设备保修论证书》和《医疗设备保修申请单》，经医院领导批示后，购买

医疗设备年度保修。各专业组须及时将《医疗设备保修论证书》和《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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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保修申请单》，以及保修合同、发票等交医学工程科，以便登记、上

交财务付款。

八、对专业组责任区域内的医疗设备如因无法正常使用、又不能维修

或失去维修价值的，片区维修人员应及时与设备使用科室负责人沟通，做

好医疗设备报废相关手续。医疗设备报废须严格按医院的相关规定填写设

备报废申请表及医疗设备报废论证书，办理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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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一、各医学工程科工作人员应根据管辖区域科室的特点，参加由所在

科室、医院组织的相应的抗感染、防辐射、防电击等等专业培训，保证自

身安全。如需参加院外安全培训，须报设备科、人力资源部批准后方可。

二、设备故障时，应在设备关键部分（如电源开关处）及时悬挂维修

标志，避免使用人员误操作导致人身伤亡。

三、设备维修时，非必要状况，应尽量将设备脱离使用区域；无法移

动的大型设备应尽量减少无关人员，避免已拆卸部件的混杂、丢失，以缩

短维修时间。

四、从事维修活动时，应穿戴必要防护用品（如射线防护铅胶衣），

佩戴防护器具（如个人剂量报警仪），并尽可能身处安全防护区内。

五、设备安装时，应在各系统安装完毕，检查无误后再行通电试验。

不得盲目加电。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辐射环境监测计划

为加强辐射污染防治工作，预防和减少辐射污染事故危害，根据《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

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本院实际情况，特制定辐射环境监测计划。

一、做好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工作

1、本院从事放射工作的医务人员在从事放射诊断操作时必须佩戴放

射防护设施（包括防护服、防护手套、带铅防护眼镜等）及个人剂量计，

个人剂量计定期送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个人剂量监测（监测周

期一般为 90天）。

2、放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高于年限制的 1/4 时，应查明原因，并

采取改进措施。

3、每两年组织从事放射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健康查体。

4、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放射性水平较高范围内区域。工作人员在正

常工作时，尽量减少在距离辐射水平较高范围内的作业时间，使射线影响

达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5、建立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档案。

6、组织放射工作人员参加上级放射防护主管部门举办的辐射安全与

防护培训班。

二、做好放射工作环境辐射监测

1、定期对辐射装置机房和周围环境进行放射性环境监测(射线检测仪

检测)。

2、每年度由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院相关工作场所辐射水平

进行监测，监测点位包括：控制室操作位，观察窗，所有防护门，机房四

周外墙及相邻房间，以及其他可能受到辐射影响的位置。应急情况下随时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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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辐射性医疗设备区域挂辐射场所警示标志。确保医用辐射性医

疗设备机房防护门、铅玻璃以及墙体的实际防护效果达到安全标准要求。

定期检查灯光警示装置，发现问题及时修复，保证其正常运行。

三、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辐射环境监测

自觉接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我院进行的辐射

环境监及监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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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药品管理制度

1、放射性同位素的管理

（1）从事放射性同位素的工作人员应有高度工作责任感，严格执行核对制度治

疗给药应严格执行两人核对制度，仔细核对病人姓名，对放射性药物品种，认真

计算用药剂量，放射性比活度及体积。

（2）工作人员应认真执行放射性药品的登记、保管及使用制度。

（3）工作人员应严格遵照无菌操作规程进行标记开瓶、分装、稀释放射性药物，

使用的器皿、注射器等不得任意放置，以防污染。

（4）保持同位素室卫生清洁，遇有污染，应放置或清洗后使用。

2、放射性同位素的保管

（1）放射源应由专人负责保管，加锁严防丢失；发现放射源应立即追查去向，

同时汇报科主任，上报上级领导。

（2）新到的放射源应认真核对同位素名称、生产日期、比放射性、总体积、总

活度，做好同位素使用账册登记，并贴好瓶签，以防发生差错。

（3）使用同位素时应认真按账册项目逐项认真填写。

（4）药品短缺提前汇报，及时解决，不影响工作开展。

3、放射性同位素的开瓶、稀释、分装、标记与给药

（1）操作人员应充分做好操作前准备工作，穿好铅围裙，戴铅眼镜、口罩、帽

子及胶皮手套等。

（2）开瓶：开瓶前核对放射性源瓶签，在通风柜内，在防护屏蔽（铅砖、铅玻

璃屏蔽）后面操作。小心开启瓶塞，防止玻璃容器打碎。

（3）稀释、分装、标记与给药:认真复核稀释溶剂的体积，所有操作应在铺有吸

水纸的搪瓷盆内或操作台面进行。

4、放射性污物处理

（1）气体污物：挥发性同位素进行开瓶、分装、标记，均需在通风柜内于通风

条件下进行操作。

（2）固体污物：放射性污染的固体物质如安瓿、棉签、一次性注射器等，不得

随意乱丢，应放在固定的污物桶内，放置 10 个半衰期后作非放射性污物处理。

注：放射性废弃物应按照长半衰期和短半衰期分别收集，并给予适当屏蔽，达到

普通医疗废物要求后交医院处理。高活性室注射针筒及针头每月底交班时用黄色

塑料袋分别包装，并在针头包装袋贴上标签，针筒包装袋上贴上医用垃圾标签。

废弃物不同类别进行分装安置并达到相应的半衰期要求后，并交由医院负责处理。

（3）液体污物：充分稀释后经下水道排出衰变池。

5、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处理

从事放射性工作人员应严格防止污染发生，如因工作不慎或其他意外原因造成放

射性同位素污染时，应遵守以下原则：

（1）现场去污，如污染地面或台面，应先用吸水纸吸干，再用清水仔细清洗。

如仍有较高放射性，应标志污染范围，以防扩散。并以屏蔽覆盖，标明放射性核

素名称，污染日期，以等待衰变。

（2）体表去污，身体表面污染时，应迅速用流水冲洗，勿使污染面扩大。

（3）器具去污，用清水和洗衣粉交替刷洗。污染严重应及时封闭污染现场并上

报科主任，必要时上报有关部门，并详细记录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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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大附院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制度

一、 防护培训对象：

1、凡从事电离辐射医学应用工作的一切人员均为放射防护培训对象。

2、医用诊断 X 射线工作者、核医学工作者、放射治疗工作者等职业放射工

作人员必须具备放射防护知识；从事电离辐射医学应用工作的相关人员

（含专业人员、见习人员、管理人员）也必须接受放射防护知识的一般

培训。

二、 培训单位、内容及方式：

培训单位须为获得上级辐射安全主管部门认可的，有资格负责组织其管辖范

围内辐射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培训并发放培训合格证书的单位防护培训内

容和深度应根据培训对象、工作性质和条件确定。培训方式可采用异地或本

单位课堂教学、现场实习和个人学习等。

三、 岗前、转岗和在岗培训：

1、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由所在科室领导推荐，由设备处统一安排放射防护

培训，经考核合格后参加相应的工作。

2、辐射工作人员调换工作岗位时由于岗位不同，必须补充相应的安全培训。

3、各类放射工作人员在岗期间按有关规定每两年参加一次防护知识培训。

时间及内容按山东省卫生厅要求执行。

四、 考核：

1、放射卫生防护基本知识应列为医学放射工作人员业务考核的内容。

2、新参加医学放射工作的工作人员，必须取得经所属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

放射防护培训合格证书后才可上岗。

3、每三年左右应对医学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放射防护知识与技能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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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放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

l、放射工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2、放射工作人员要增强放射防护意识和责任性，在放射诊疗工

作中应当遵守医疗照射正当化和放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科室定期组

织对放射诊疗场所、设备和人员进行放射防护检查。

3、放射诊断工作人员必须按要求具备相应的资质，定期参加培

训，各级各类人员应熟悉放射设备的主要结构和安全性能，确保设备

安全，防止意外放射事件的发生。

4、各射线装置检查室、控制室的辐射防护必须达到国家要求；

放射诊疗场所必须设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工作指示灯；放射诊疗场

所必须配备工作人员和受检者防护用品。

5、在放射检查前应事先告知受检者辐射对健康的影响，在登记

室、X 线检查室设置告示牌。对育龄妇女腹部或骨盆进行 X线检查前，

应问明是否怀孕；非特殊需要，对受孕后 8周至 15 周的育龄妇女，

不得进行下腹部放射影像检查；在放射检查中对邻近照射野的敏感器

官和组织进行屏蔽防护；在不影响诊断的前提下，摄片、透视、介入

治疗等尽可能采用高电压、低电流和小光圈。

6、操作人员在放射检查前应关闭检查室门窗，无关人员不得进

入检查室；确实因病情需要，必须陪同检查者，应给予必要的防护用

品，陪同人员应尽量远离 X 线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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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技术人员要严格执行各种放射设备操作规程，确保影像质量，

减少废片，避免重复照射。

8、放射科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应佩带个人剂量计，接受专业及放

射防护培训；定期健康检查，医院建立个人计量、职业健康管理和教

育培训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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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辐射环境监测计划

为加强辐射污染防治工作，预防和减少辐射污染事故危害，根据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本院实际情况，特制定辐射

环境监测计划。

一、做好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工作

1、本院从事放射工作的医务人员在从事放射诊断操作时必须佩

戴放射防护设施（包括防护服、防护手套、带铅防护眼镜等）及个人

剂量计，个人剂量计定期送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个人剂量

监测（监测周期一般为 90天）。

2、放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高于年限制的 1/4 时，应查明原因，

并采取改进措施。

3、每两年组织从事放射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健康查体。

4、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放射性水平较高范围内区域。工作人员

在正常工作时，尽量减少在距离辐射水平较高范围内的作业时间，使

射线影响达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5、建立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档案。

6、组织放射工作人员参加上级放射防护主管部门举办的辐射安

全与防护培训班。

二、做好放射工作环境辐射监测

1、定期对辐射装置机房和周围环境进行放射性环境监测(射线检

测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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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年度由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院相关工作场所辐射

水平进行监测，监测点位包括：控制室操作位，观察窗，所有防护门，

机房四周外墙及相邻房间，以及其他可能受到辐射影响的位置。应急

情况下随时监测。

3、在辐射性医疗设备区域挂辐射场所警示标志。确保医用辐射

性医疗设备机房防护门、铅玻璃以及墙体的实际防护效果达到安全标

准要求。定期检查灯光警示装置，发现问题及时修复，保证其正常运

行。

三、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辐射环境监测

自觉接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我院进行的

辐射环境监测及监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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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辐射安全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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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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